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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辖 下  

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 

     2 0 1 5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

 

 

日  期 ： 2 0 1 5 年 4 月 2 3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 间 ： 上 午 1 0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邱 荣 光 博 士 , J P  主 席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成 员  

 林 泉 先 生  成 员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成 员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成 员  

 邱 仕 生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碧 卿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 2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龚 敏 姿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4 B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盟 锵 先 生 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邝 敏 燕 女 士  秘 书  

 

 

请 假 者 ︰  

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成 员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成 员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, J P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

 

缺 席 者 ︰  

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成 员  

 文 念 志 先 生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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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通 过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2 0 1 4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( 1 5 . 1 2 . 2 0 1 4 )纪 要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E P 1 / 2 0 1 5 号 )  

 

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的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并 无 成 员 提 出 修 订 。

上 述 会 议 纪 要 无 须 修 订 ，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环 境 保 护 署 2 0 1 5 / 1 6 年 度 小 区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计 划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E P 2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.  主 席 报 告 ， 上 述 计 划 由 环 保 署 透 过 区 议 会 向 地 方 团 体 拨 款 推 行 ， 上 年

度 的“ 常 善 救 物 ·减 废 佳 音 ”活 动 已 完 成 。陈 笑 权 先 生 和 他 一 起 出 席 环 保 署

于 4 月 11 日 举 办 的 高 峰 会 ，并 与 在 场 人 士 分 享 大 埔 区 举 办 的 活 动 。他 请 成

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并 围 绕 “ 小 区 灭 废行动 －不浪费 、 多 再 用 、精明 回 收 ＂

的 主 题 ， 就 活 动 举 办 团 体 、 推 行 方 式 及 财 政 预 算 提 出 建 议 。  

 

3 .  席 上 没 有 成 员 提 出 建 议 。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讨 论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的 由 环 保

协 进 会 提 出 的 拨 款 申 请 ，拟 举 办“ 小 确 幸 •常 善 救 物 ”活 动 。 有 关 活 动 的 内

容 、财 政 预 算 及 利 益 申 报 文 件 详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E P 4 / 2 0 1 5 及  5 / 2 0 1 5

号 。  

 

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前 年 的 活 动 由 嘉 道 理 农 场 主 办 ， 他 们 制 作 的 环 保 地 图 已 成

为 各 区 仿 效 的 范 例 。 其 后 由 于 他 们 事 务 繁 忙 未 能 继 续 举 办 ， 因 此 由 环 保 协

进 会 接 替 主 办 有 关 活 动 。  

 

5 .  主 席 申 报 ， 他 是 环 保 协 进 会 义 务 总 干 事 ， 陈 笑 权 先 生 是 环 保 协 进 会 义

务 名 誉 顾 问 。 席 上 没 有 成 员 作 利 益 申 报 补 充 。  

 

6 .  依 照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第 4 8 ( 1 2 )条 ， 主 席 请 没 有 申 报 利 益 的 成 员 决 定 他

可 否 就 有 关 申 请 发 言 或 参 与 表 决 ，可 否 留 在 席 上 ，或 应 否 避 席 。经 讨 论 后 ，

工 作 小 组 决 定 主 席 须 在 讨 论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时 保 持 缄 默 ， 亦 不 参 与 有 关 拨 款

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， 但 工 作 小 组 有 需 要 时 可 请 他 就 拨 款 申 请 作 数 据 补 充 。

工 作 小 组 选 出 环 境 、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(“ 委 员 会 ” )副 主 席 林 泉 先 生 担 任 代

主 席 主 持 以 下 与 拨 款 申 请 有 关 的 会 议 。  

 

(会 后 补 注 ：  由 于 陈 笑 权 先 生 担 任 不 具 实 务 的 职 衔 ，因 此 只 须 在 讨 论 前 申 报

利 益 ， 则 可 参 与 有 关 的 讨 论 及 决 议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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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林 泉 先 生 请 成 员 参 阅 上 述 活 动 拨 款 申 请 的 相 关 文 件 并 发 表 意 见 。 经 讨

论 后 ， 工 作 小 组 接 纳 主 办 团 体 环 保 协 进 会 的 拨 款 申 请 及 财 政 预 算 内 容 ， 并

通 过 向 区 议 会 申 请 拨 款 2 0 万 元 ， 以 合 办 小 确 幸 •常 善 救 物 活 动 。  

 

 

I I I .  报 告 事 项 -  2 0 1 5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览 “ 绿 化 推 广 摊 位 ” 活 动  

 

8 .  主 席 报 告 ，由 环 保 协 进 会 与 工 作 小 组 合 办 的 2 0 1 5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览“ 绿

化 推 广 摊 位 ”活 动 已 于 3 月 2 9 日 顺 利 完 成 ，摊 位 受 市 民 欢 迎 ，有 关 展 览 吸

引 数 十 万 人 参 观 。 他 感 谢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的 协 助 。 他 表 示 ， 部 分 成 员 与

市 民 一 同 参 加 了 由 主 办 团 体 举 办 的 参 观 活 动 ， 反 应 令 人 满 意 。  

 

 

I V.  讨 论 2 0 1 5 至 2 0 1 6 年 度 工 作 小 组 举 办 的 活 动  

 

9 .  主 席 报 告 ，由 于 2 0 1 5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览“ 绿 化 推 广 摊 位 ”活 动 已 获 拨 款

7 1 , 4 6 0 元 ， 因 此 工 作 小 组 根 据 去 年 拨 款 总 额 估 计 今 年 余 下 拨 款 预 算 7 8 , 5 4 0

元 ， 以 推 行 其 他 活 动 。 他 请 成 员 就 活 动 的 主 题 及 举 办 团 体 提 出 建 议 。  

 

1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去 年 举 办 的 大 埔 乡 村 清 除 薇 甘 菊 活 动 反 应 一 般 ， 因 此 建 议

稍 后 检 讨 今 年 是 否 继 续 举 办 。 而 大 埔 爱 护 燕 鸥 活 动 至 今 已 举 办 约 十 年 ， 已

被 视 为 恒 常 活 动 ， 市 民 每 年 都 期 望 去 探 望 这 些 从 澳 纽 飞 至 的 燕 鸥 。  

 

1 1 .  席 上 没 有 成 员 提 出 建 议 。 工 作 小 组 继 续 讨 论 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的 由 环 保

协 进 会 提 出 的 拨 款 申 请 ， 拟 举 办 “ 大 埔 爱 护 燕 鸥 2 0 1 5” 活 动 。 有 关 活 动 的

内 容 、 财 政 预 算 及 利 益 申 报 文 件 详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E P 3 / 2 0 1 5 及

5 / 2 0 1 5 号 。  

 

1 2 .  参 照 之 前 的 做 法 ， 由 林 泉 先 生 担 任 代 主 席 主 持 以 下 与 拨 款 申 请 有 关 的

会 议 。  

 

1 3 .  林 泉 先 生 请 成 员 参 阅 上 述 活 动 拨 款 申 请 的 相 关 文 件 并 发 表 意 见 。 他 表

示 ， 该 活 动 已 举 办 多 年 ， 是 一 项 受 市 民 欢 迎 的 地 区 活 动 ， 效 果 理 想 。 经 讨

论 后 ， 工 作 小 组 接 纳 主 办 团 体 环 保 协 进 会 的 拨 款 申 请 及 财 政 预 算 内 容 ， 并

通 过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7 2 , 7 0 8 元 ， 以 合 办 大 埔 爱 护 燕 鸥 2 0 1 5 活 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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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1 4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 

V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1 5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会 议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5 年 5 月  


